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关于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

 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保荐”）作为昆山新莱洁净应

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新莱应材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有

关规定，保荐机构对新莱应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如下: 

一、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

新莱应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〔2011〕1276 号文核准，向

社会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16,700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 27

元，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0,900,000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

金净额为 406,466,815.25 元，扣除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313,020,000.00 元，超募资

金 93,446,815.25 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验证，并由其出具天健正信验〔2011〕综字第 010104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公司已

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。 

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，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三个项目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计

划投资总额 

募集资金计划使用进度 配套流动

资金 第一年 第二年 

1 
电子洁净应用材料

生产项目 
16,650.00 8,166.63 5,444.42 3,038.95 

2 
生物医药应用材料

生产项目 
11,988.00 5,591.22 3,727.48 2,669.30 

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,664.00 2,543.50 - 120.50 

合计 31,302.00  16,301.35  9,171.90  5,828.75  

二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2015年4月17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



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实施地点的议案》。公司计划将原募投项目之一生物医药应

用材料生产项目中的部分实施内容做变更，重新制定该项目所需的生产、检测及

项目所需配套设备的购置计划，同时在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出让权的土地上新建

两座厂房，新建厂房用于变更后项目的实施地点。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可使用

金额为人民币78,761,385.82元，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19.38%。变更后项目建设

周期计划为2年。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实施地点事宜已经公司2015

年5月19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2017年4月21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——生物医药应用

材料生产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17年5月18日调整为2019年5月18

日。 

截至2019年3月31日，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计划

投资总额 

募集资金实

际使用金额 

截至期末 

投资进度 

达到预计可使 

用状态时间 

1 
生物医药应用材料

生产项目 
11,988.00 5,145.18 42.92% 2019 年 5 月 18 日 

三、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

近几年，国际中美贸易纠纷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，公司面临巨大经济下行压

力。同时，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投入，固定资产增加，产能未能充分释放，导致

公司盈利水平在产品单位成本上升的影响下有所下滑。因此，公司在该募投项目

的建设过程中，结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，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，谨慎投入，放

缓投资进度以确保募集资金安全、合理的使用，以减轻公司的压力。 

当前，生物医药行业进入中速发展的换档期，但考虑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

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的驱动，预计未来我国医药产业的规模和研发实力

仍将保持增长。在我国医药产业规模逐渐扩大的背景下，未来公司将适时进行募

投项目资金使用。目前该募投项目的重要基建合同已经发包开工，预计工程完成

时间为2020年上半年；主要设备的采购合同也已经在与供应商积极洽谈商讨中，

预计2019年下半年可以正式签订设备采购合同。 

四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计划 



2019年4月25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》。同日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部分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

的通知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

公司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同意部分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——生物医药应用材料生产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19年5月18

日调整为2020年6月30日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意见 

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其他相关资料，经核查，

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计划经 2019年 4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事项发表明确同意

意见，全体独立董事也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。符合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规定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计划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延期计划无异议。 

 (以下无正文) 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

何君光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海涛 

 

 

 

 

 

 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日 

 


